关于印发加强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节后复工安全培训方案的通知

南建设〔2016〕29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春节后复工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严防节后复工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根据《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全市节后复产安全培训的通知》（佛安办〔2016〕28）、《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做好春节后复工和“两会”期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89号）以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加强全市房屋建筑工程节后复工安全培训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100号）要求，我局制定了《加强全区房屋建筑工程节后复工安全培训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按照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3月9日
（联系人：李伟煊，联系电话：86339642）
加强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节后
复工安全培训方案

为加强春节后复工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严防节后复工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结合相关文件要求, 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确保本安全培训取得实效，我局成立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责任考核。
组  长：蔡汉全
常务副组长：刘浩文
副组长：黄玮瑜
成  员：周群建、周家鹏、陈桂科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质量安全监管科，负责本次安全培训的统筹协调、检查督办及其他具体工作的落实。
二、工作要求
（一）施工、监理要充分认识节后复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做好安全培训工作
节后建筑工程陆续复工生产，大量新进工人上岗作业，项目存在抢进度、抓工期、设备需要重新检验检测、工人松懈情绪松懈、安全生产意识不强的现象，是全年生产安全事故的易发期、多发期。施工企业要充分认识做好春节后复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性，认真抓好节后从业人员的岗前安全培训，必须做到工程项目部建立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当施工人员入场时，工程项目部应组织进行以国际安全法律法规、企业安全制度、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定以及各工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为主要内容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当施工人员变换工种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施工时，应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施工管理人员、专职安全员每年度应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
项目监理单位应督促施工企业做好节后复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认真审查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及时制止不符合建筑施工作业条件的从业人员进行施工活动。
（二）加强节后复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检查力度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按照“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对各自辖区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进行施工安全抽查，凡未按规定开展节后复工安全教育培训、或安全教育培训弄虚作假、或教育培训达不到100%、特别是对节后复工安全教育有关工作未落实到位擅自开工建设的施工项目，要依规予以严肃处理，将检查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于2016年4月1日前报送我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
（三）组织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建立长效机制
我局计划3月下旬进行对本区域的企业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教育培训，培训采取集中宣讲、现场带教、事故警示等形式，重点加强新招、调岗职工、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做到职工岗前安全教育全覆盖、管理人员安全专项培训全覆盖。
下一步，我局将分别对建设主管部门管理人员，建设、施工、监理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建筑工地一线工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教育，通过警示教育、案例分析、解读劳资方面案件，专家授课等形式，提高我区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素质。

